陕西省旅游局

关于第十四届西洽会申购展位的说明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旅游局：
第十四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执委会给各省确定的每标准展位和空地展位费统一价格为4500元，返还800元，不赠送展台。现经西洽会执委会同意，旅游交易馆展位费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
1、每标准展位优惠1000元，即3500元。

2、每空地展位优惠1300元，即3200元。
3、对申购10个（含10个）以上展位的，每满10个赠送一个展位。
                              二0一0年二月三日  
